附件2：

关于部分检验项目的说明

1.噻虫胺

噻虫胺属烟碱类杀虫剂，具有触杀、胃毒作用，具有根内吸活性和层间传导性，急性毒性分级为微毒，但长期食用噻虫胺超标的食品，对人体健康也有一定影响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-2021）中规定，噻虫胺在菜豆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.01mg/kg。菜豆中噻虫胺超标的原因，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，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，致使上市销售时产品中的药物残留量未降解至标准限量以下。

2.镉(以 Cd 计)

镉是银白色有光泽的金属，镉可溶于酸，但不溶于碱。镉的毒性较大，被镉污染的空气和食物对人体危害严重，且在人体内代谢较慢。镉会对呼吸道产生刺激，长期暴露会造成嗅觉丧失症、牙龈黄斑或渐成黄圈，镉化合物不易被肠道吸收，但可经呼吸被体内吸收，积存于肝或肾脏造成危害，尤以对肾脏损害最为明显，还可导致骨质疏松和软化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 2762—2022）中规定：镉（以Cd计）在茄子中最大残留限量为0.05mg/kg。食品中镉污染主要来自三个方面：一是“三废”排放污染农田、水源和大气，导致有害重金属在农产品中聚积；二是随着农业产品使用量的增加，一些农药和化肥中的有害重金属残留在农产品中；三是食品生产、加工所使用的金属机械、管道、容器，或食品添加剂品质不纯，含有有毒重金属杂质，引起食品污染。

3.铅(以 Pb 计)

铅（以Pb计）属于三大重金属污染物之一，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重金属元素。铅是蓄积性的中毒，只有当人体中铅含量达到一定程度时，才会引发身体的不适，在长期摄入铅后，会对机体的血液系统、神经系统产生严重的损害，尤其对儿童健康和智能的危害产生难以逆转的影响。GB 2762-202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中规定，铅(以Pb计)在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.2mg/kg，蔬菜中铅元素超标的原因，可能是种植过程中土壤、空气、水等途径导致铅污染，或是工业“三废”的排放不达标，使得有毒重金属铅能通过各种途径进入生态系统中，致使产品上市销售时铅残留超标。
